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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頒獎： 

 （一）表揚本局參加市府員工健康減重計畫，個人減重達八公斤以上人員。 

（二）頒發本局九十一年度績優環保區分隊獎牌及獎金。 

二、 報告本局第二二二次局務會議紀錄。 

 主席裁示：紀錄確定。 

三、 報告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洽悉。 

四、 報告事項： 

 (一)  新聞聯絡人報告 有關九十一年十二月份本局新聞見報統計情形，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１．洽悉。 

２．請第四科通知各代清業者使用透明塑膠袋配合各焚化廠接受檢查，並發佈新  

聞稿。 

３．請第三科宣導砂石棧場管制作業，並發佈新聞稿。 

 (二) 第三科報告 有關本局執行本市佔用道路廢棄車輛查報拖吊移置統計數量，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 

 (三)  第三科報告 本局九十一年十二月份衛生稽查大隊及各區清潔隊清除、告發違規小廣告統計

表，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請稽查大隊及第三科研究移動性廣告刊載電話停話之可行性。 

 (四)  第三科報告 有關本局分隊部及停車場整建工程執行情形，詳如附表，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１．洽悉。 

２．爾後請增列隊部整建工程執行情形。 



３．有關本案請郭副局長督導主持、第三科擔任幕僚作業，定期召開協調會，並  

安排監工人員講習，瞭解監工作業。 

 (五)  第三科報告 檢陳本局九十一年第四季（十至十二月份）查報、取締、告發、處分及清除違規

棄置餘土處理調查表暨九十一年一至十二月與去年同期違規傾倒工程剩餘土石方

比較表各乙份（如附件），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爾後請稽查大隊及查察小組將相關數據提供第三科併本案提報。 

 (六)  掩埋場報告 有關本場山豬窟掩埋場九十一年十二月份廢棄物進場處理情形，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１．洽悉。 

２．請掩埋場於本週內安排廚餘堆肥試驗，第三、四科配合辦理。 

３．請掩埋場進一步規劃底灰及不可燃物之再利用。 

４．請掩埋場評估溝泥在山豬窟掩埋場污水處理廠處理之可行性。 

５．請掩埋場每月統計各區隊進場溝土之含水率。 

 (七)  第三科報告 本局各區清潔隊及溝渠一、二隊九十一年十二月份溝泥（土）進場、曬乾量暨清

理排水溝渠數量統計表及工地餐廳污染排水溝渠取締告發件數統計表，報請 公

鑒。 

 主席裁示 洽悉，依建議事項辦理。 

 (八) 第五科報告 九十一年十二月份各行政區資源回收績效相關統計數據暨民間回收業者環境衛生

稽查情形暨出貨量統計，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 

 (九) 第四科報告 有關本市九十一年十二月份（以下簡稱本月份）垃圾處理量暨垃圾費隨袋徵收執

行成果乙案，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 

 (十) 第五科報告 本市列管廁所九十一年十一、十二月檢查及分級情形，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請第五科將「臺北市政府管有公廁管理人員考核獎懲實施計畫」函發各相

關單位。 

 (十一)  第五科報告 本局九十一年十二月份各區清潔隊清運路線垃圾包使用偽袋嚴重情形調查統計表

乙份，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 

 (十二)  偽袋查察小組報

告 

有關本局偽袋查察小組九十一年十二月份查察取締績效，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  

 (十三) 

  

修車廠報告 本局九十一年十月至十二月各單位進廠保養維修車次統計表、進廠保養維修車次

趨勢圖、新購車輛維修統計表及新／舊車輛進廠維修比較表，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請修車廠與各區隊配合，順利完成春節期間垃圾清運工作。  

五、  臨時報告事項： 

 (一)  內湖垃圾焚化廠

報告 

有關焚化廠垃圾傾卸口作業人員使用安全索事宜，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一）採方案一，請第三科統一採購安全索後轉發各區清潔隊隨車配置使用，請   

三個焚化廠分攤採購經費。 

（二）請第六科訂定安全索執行之標準作業程序並配合教育訓練宣導。 

六、  臨時動議： 

 (一)  人事室報告 本府人事處九十一年度人事業務績效考核訪查時，本局同仁所提之二項建議事項

中有關約僱人員的管理法令不甚明瞭部分，本室除已函知各單位「約聘僱人員工

作考核注意事項」外，將於本年續聘時加強宣導說明；另有關家庭照顧假之適用

規定已提供於網路供同仁參考。 

 主席裁示 洽悉。 

七、 指示事項 

 
(一)  請第三科設計調查表，請各隊再次與里長溝通國家清潔週（月）作法，並填送第三科彙整後陳本人

瞭解。 

散會：十時三Ｏ分。 

 


